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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未填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第 01版本 / 2025年 6月 30日

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按补充数据表填报

的二氧化碳排放总

量

初 始 报 告 的 排 放 量

（tCO2e）
2024年 2024年

/ /

经 核 查 后 的 排 放 量

（tCO2e）
2024年 2024年
1700.81 /

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

后排放量差异的原因
/ /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

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气候[2016]57 号，以下简称“57 号文”）、生态环境

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2021）9号）》、《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36132-2018）的要求，中铭工

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核查机构名称） 受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的委托，对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完整可信，是

否符合规范的要求;
-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

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核查结论

中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及《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对“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
核查方”）2024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经文件评审和现场

核查，公司形成如下核查结论：

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排放报告与核算方法符合《工业其他

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 排放量声明

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2-1 2024年度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种 类 2024年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
工业生产过程 SF6排放 /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 1700.81
净购入的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1700.81
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声明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企业或设施层面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年份 设施/工序或车间 排放量（tCO2）

2024 / /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 2024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2023年比较如下：

表 3-1 2024年与 202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比

年度 2024 2023 2024相较于 2023波动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tCO2）
1700.81 2243.28 -542.47

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tCO2）
-

产值（万元） 5077.49 6053.26 -975.77

单位产值碳排放强度

（tCO2/万元）
0.33 0.37 -0.04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明

的问题。

核查组长 倪宝 签名 日期 2025年 6月 30日

核查组成员 辛盛

技术复核人 李英姿 签名 日期 2025年 6月 30日

批准人 李金龙 签名 日期 2025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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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

的要求，对“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

2024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了第三方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

整可信，是否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的要求；

- 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2024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以下简称“补充数据表”）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符合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和补充数据表填写的要求；

- 根据《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

算结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受核查方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涉及直接生产系

统、辅助生产系统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生产设施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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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

修、库房、运输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厂部）和厂

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中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以及与配额分配相关的所有补充数据。

1.3 核查准则

中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依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

告核查参考指南》的相关要求，开展本次核查工作，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受核查方，避免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

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2）诚信守信

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密性。

（3）公平公正

真实、准确地反映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如实报告核查活

动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见。

（4）专业严谨

具备核查必须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托方的

具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依据包括：

-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7号）

-《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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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

-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 《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

- 其他相关国家、地方或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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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依据受核查方的规模、行业，以及核查员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

力，中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组织了核查组，核查组成员详见下

表。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倪宝 组长

1）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层级的碳排放边

界、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的核查，排放报告

中活动水平数据和相关参数的符合性核

查，排放量计算及结果的核查等；

2）现场核查。

2 李英姿 组员

1）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主要耗能设备、计

量设备的核查，以及资料收集整理等；

2）现场核查。

3 李金龙 组员

1）受核查方基本信息、主要耗能设备、计

量设备的核查，以及资料收集整理等；

2）现场核查。

2.2 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5年 3月 2日对受核查方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文

件评审。文件评审对象和内容包括：企业基本信息、排放设施清单、

排放源清单、监测设备清单、活动水平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

通过文件评审，核查组识别出如下现场评审的重点：

（1）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别等；

（2） 受核查方法人边界排放量相关的活动水平数据和参数的

获取、记录、传递和汇总的信息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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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核查方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获取、记录、传递和汇

总的信息流管理；

（4）核算方法和排放数据计算过程；

（5）计量器具和监测设备的校准和维护情况；

（6）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后“支持

性文件清单”。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5年 6月 18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

了现场核查。现场核查通过相关人员的访问、现场设施的抽样勘查、

资料查阅、人员访谈等多种方式进行。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

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表

时间 部门/职位 访谈内容

2025年
6月18日

副总经理

1）了解企业基本情况、管理架构、生产工艺、

生产运行情况，识别排放源和排放设施，确定

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的核算边界；

2）了解企业排放报告管理制度的建立情况。

生产安装部/主管

人力资源部/主管

行政事务部/主管

技术中心/副主任

1）了解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涉及的活动水平

数据、相关参数和生产数据的监测、记录和统

计等数据流管理过程，获取相关监测记录；

2）对排放报告和监测计划中的相关数据和信息

进行核查。

财务部

对企业层级和补充数据表涉及的碳排放和生产

数据相关的财务统计报表和结算凭证，进行核

查。

生产安装部
对排放设施和监测设备的安装/校验情况进行核

查，现场查看排放设施、计量和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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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依据上述核查准则，核查组在文件审核和现场核查过程中，向

受核查方开具了 1个不符合项。在不符合项全部关闭后，核查组完

成了核查报告初稿。根据中铭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内部管理程序，

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受核查方和委托方前，经过了中铭工程设计咨询

有限公司内部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评审，核查报告终稿于 2025年 6

月 25日完成。本次核查的技术评审组如下表所示。

表 2-3 技术复核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核查工作分工内容

1 倪宝 技术评审员 独立于核查组，对本核查进行技术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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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查发现

3.1 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受核查方简介和组织机构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地处江苏盐城――素有“黄海明珠”之

称。公司位于沿海高速公路盐城东出口，交通十分便捷。公司是集生

产、经营、科研开发、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型大型企业。公司拥有

总资产 2.2亿元，占地面积 50亩，现有各类员工 200余人，大中专

以上技术和管理人员 30%以上，有各类生产、检测设备 100余台套，

生产上百个品种规格的塑料制品。

具体产品如下：PVC-U双壁波纹管系列；PVC加筋管系列；PE

双壁波纹管系列；HDPE中空壁缠绕管系列；PE给水管系列；PE四

色子管系列；PE硅芯管系列；PE碳素管系列；pvc-c电力电缆保护

管；玻璃钢电缆保护管；预应力塑料波纹管；各类管材配套管件；PVC、

PE电缆料系列（气密料，导电料，护套料，绝缘料等）；生产各种

注塑制品及承接新产品开发与加工；橡胶产品系列。

表 3-1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表

工厂名称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盐城市亭湖区南洋经济区经一路 6号

所属行业 塑料板、管、型材制造（C2922）

单位性质 内资（□国有□集体☑民营）□中外合资□港澳台□外商独资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20902687197670F 法定代表人 张焕民

注册机关
盐城工商行政管理局

亭湖分局
注册资本 10086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04 月 03 日 有效期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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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负责人 徐正权 填报部门 企业管理部

联系方式 0515-88153000 邮箱 575534801@qq.com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企业管理部负责。

3.1.2 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

通过文件评审以及对受核查方管理人员进行现场访谈，核查组确

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现状及监测设备管理情况如下：

1）能源管理部门

经核查，受核查方公司能源管理工作由工务部安全环境科负责。

2）主要能源消耗品种和能源统计报告情况

受核查方每月汇总能源品种及消耗量，经查阅受核查方能源统计

台账，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在 2024年度的主要能源消耗为电力。

3.1.3 受核查方工艺流程

企业工艺流程简述如下：

配方按配方单要求，称好各种辅料及原料，放在指定区域，做好

标识，及混合人员未领取，在高速混合机混合至 120℃后放入，低速

冷却到 40℃-50℃后放出，按《挤出机操作规程》进行主机操作，按

《工艺要求》进行开机，挤出管坯后进入负压定型冷却成型后，在牵

引机的牵引下进入计长切割，当管碰到切制开关后，切割机开始切制，

切制完成后进入扩口机扩口，扩口完成后在车上等待检验，成品入库，

长度、切口、护口、不规范进入待加工返工修复不合格，进入破碎车

问破碎。

质量要求：由于挤出工艺是连续不间断的工艺性质，无法在各个

环节进行质量检验，故采取以下几点要求：

1、原辅料在领用时，注意外包装的涂尘等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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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方称量前要校对称

3、成品一定严格遵守成品检验规程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公司简介、组织机构图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

确认：在行政辖区范围内，受核查方只有一个生产厂区。在 2024年

期间，不涉及合并、分立和地理边界变化等情况。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生产厂区进行了现场核查。受核查方只有一

个厂区，不涉及现场抽样。通过现场勘察、文件评审和现场访谈，核

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完整识别了受核查方企业法人边界范围内的排

放源和排放设施。

表 3-2 经核查的排放源信息

序号 排放类别
温室气体

排放种类
能源/物料品种 设备名称

1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

放

CO2 / /

CO2 / /

CO2 / /

2 碳酸盐使用过程 CO2排放 CO2 / /

3 工业废水厌氧处理 CH4排放 CH4 / /

4 CO2回收利用量 CO2 / /

5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

CO2排放
CO2 净购入电力 厂内用电设施

6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 CO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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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

核查说明：

受核查方 2024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是以独立法人核算单位为边界核

算和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2024年排放报告中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

识别完整准确，核算边界与《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一致，与历史核查报告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工业其他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核算方法。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主要基于分品种的燃

料燃烧量、单位燃料的含碳量和碳氧化率计算得到，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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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燃烧 =
i=1

n
ADi × EFi� 公式 2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按 ADi公式 3计算：

ADi = NCVi × FCi 公式 3

其中：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 4计算：

EFi = CCi × OFi ×
44
12

公式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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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碳酸盐在消耗过程中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外购工业生产的二氧化碳作为原料在使用过程中损耗产

生的排放，不考虑来源为空气分离法及生物发酵法制得的二氧化碳。

按公式 5计算：

E工业生产 =
i
（ADi × EFi × PURi）� + ADj × EFj 公式 5

其中：

3.3.3 净购入使用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

受核查方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按公式 6计算：

E电 = AD电 × EF电 公式 6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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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按公式 7计算：

E热 = AD热 × EF热 公式 7

其中：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如下表所

示：

表 3-3 受核查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计算系数清单

排放类型 活动水平数据 排放因子/计算系数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

CO2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活动水平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

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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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水平数据 1：净购入使用电力

表 3-4 对净购入使用电力的核查

数据值 3027967

数据项 净购入使用电力

单位 kWh

数据来源 《2024年度企业能源消耗台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监测方法 电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记录频次 每月抄表、年度汇总

数据缺失处理 数据无缺失

交叉核对
1）《2024年度企业能源消耗台账》全部核查；

2）2024年度《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全部核查。

交叉核对数据

《2024年度企业能源消

耗台账》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3027967 353.40万 kWh
经核查，2024年《2024年度企业能源消耗台账》与《能源购

进、消费与库存表》中电力消耗量不同，经核实，企业上报数

据时间与企业自己统计年报时间不同，导致数据不一致。核查

组确认受核查方以《2024年度企业能源消耗台账》中的电力

消耗量数据作为数据源是合理的，符合指南要求；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 2024年度外购电力消耗量数

据源选取合理，数据准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活

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

一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

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

具体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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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表 3-5 对外购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5617

数据项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kgCO2/kWh

数据来源
《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 2022年电力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的公告》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外购电力排放因子数据源选

取合理，数据准确。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

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工业其他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3.4.3 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对受核查方提交的 2024年度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核查组对

排放报告进行验算后确认受核查方的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

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

受核查方 2024年度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表 3-6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净购入使用电力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CO2排放量

MWh tCO2/MWh tCO2

A B C=A*B

3027.967 0.5617 1700.81

表 3-7 受核查方排放量汇总

种 类 2024年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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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通过重新验算，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量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通过文件审核以及现场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由行政部负责，并指定了专门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和报告工作。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的能源管理工作基本良好，

能源消耗台帐基本完整规范。

工业生产过程 SF6排放 /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 1700.81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17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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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的符合性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提交的 2024年度

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核算边界、活动水平数据、排放

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符合《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

4.2 排放量声明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

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2024年度企业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4.3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盐城市瑞通塑胶有限公司 2024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

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种 类 2024年排放量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 1700.81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17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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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如下：

1）碳排放数据收集：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机制，包括对企业各

项活动的碳排放数据进行记录和监测。通过使用自动监测设备收集数

据和数据管理系统实现碳排放数据收集。

2）碳核算方法选择：选择适合企业实际情况的碳核算方法，例

如基准线法、排放因子法或过程分析法等，根据企业的特点和可行性，

结合相关指南和标准，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碳核算。

3）内部碳管理体系：建立内部碳管理体系，并制定碳管理计划

和目标，通过设立碳排放限额、碳减排措施和碳交易机制等，推动企

业实施碳减排和碳中和措施。

4）碳核算结果分析：对碳核算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估，识别碳排

放的主要来源和高风险区域，基于分析结果，制定减排策略，并跟踪

和评估减排行动计划的实施效果。

5）外部披露与信息共享：通过公开披露企业的碳核算结果和减

排措施，增加企业的透明度，同时获得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和信

任。6）制定碳减排目标：根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具体的

可量化的、可追踪的碳减排目标，并设定合理的时间表和里程碑。同

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和激励机制，激励员工参与减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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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序号 文件名称

1 营业执照

2 公司简介

3 生产工艺流程图

4 公司组织架构图

5 厂区平面图

6 批复文件

7 专用设备清单

8 通用设备清单

9 计量设备清单

10 污染物处理设备清单

11 设备台账

12 2024年能源消耗月度统计报表

13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表

14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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